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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第 198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11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30分 

地 點：本會會議室 

主 席：許召集人坤田                記錄：劉宗銘 

出 席：盤委員立文、林委員美倫、卓委員忠三、黃委員德賢 

列 席：藍總幹事世聰、黃副總幹事細明、林組長雪姿、 

冀主任凱倩、蔡組長華瑢 

請 假：無 

宣布開會：出席委員已逾半數，主席宣布進行第 198次委員會議。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 197次委員會議紀錄：（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宣布：修正臨時動議第一案提案人為許召集人坤田，

餘准予備查。 

二、第 196次委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宣布：准予備查。 

三、重要文件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宣布：准予備查。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有關候選人之個人資料及政見稿、設立競選辦事處登記書

及投開票所監察員名冊等資料，經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

決議後，應提送委員會議審定 1案，提請討論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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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許召集人坤田 

說明：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條明定：「選舉委員會應彙集下

列資料及選舉投票等有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並得錄製

有聲選舉公報：……」而此所謂選舉委員會當然係指本會

之委員會而非監察小組委員會議。 

二、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3年 10月 23日中選法字第 1030024692

號函釋略以，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議候選人政見稿後，依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

應經委員會議決議。(如附件) 

三、關於「候選人刊登選舉公報之個人資料及政見稿」、「設立

競選辦事處登記書」及「投開票所監察員（含主任監察員

及監查員）名冊」等數十年來皆由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議

後即送印選舉公報及發函派，並未經委員會議再行審定，

核與前揭規定似有不符。 

辦法：本案經決議通過，嗣後候選人之個人資料及政見稿、設立

競選辦事處登記書及投開票所監察員名冊等資料，經監察

小組委員會議審查決議後，應提送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關於候選人之個人資料及政見稿、設立競選辦事處登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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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開票所監察員名冊等資料，經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

決議後，應提送委員會議審定。 

第二案 

案由：彙整本會辦理臺北市南港區中研里第 12屆里長補選候選人

申請登記繳交之「候選人刊登選舉公報之個人資料及政見

稿」，提請審查決議案。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條第 2項規定：「…學歷，

其為大學以上者，以經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立案或認可之學

校取得學位者為限。候選人並應於登記時檢附證明文件；

未檢附證明文件者，不予刊登該學歷。」；另依同法施行細

則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候選人學歷為學士以上

學位，其為國內學歷者，應檢附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

授予之學位證明文件；其為國外學歷者，應檢附經我國駐

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

之國外學歷證明文件，畢業學校應經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列

入參考名冊，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經當地國政府權責機

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 

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條第 5項規定：「…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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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見內容，有違反第 55條規定者，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

自行修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

規定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

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

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推薦之政黨欄，經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非經政黨推

薦之候選人，刊登無。」 

三、依「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南港區選務作業中心辦理中研里第

12屆里長補選事務注意事項」規定，候選人刊登選舉公報

之個人資料及政見稿其學歷、經歷填寫字數合計以 150字

為限，政見以 600字為限。 

四、本次補選計有 4人完成登記，案經南港區公所及業務單位

初步審查，候選人政見稿內容均符合規定。 

辦法：提請審查決議後，提送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經審查候選人政見稿內容均符合規定，提送委員會議審定。

第三案 

案由：彙整本會辦理臺北市南港區中研里第 12屆里長補選候選人

申請登記繳交之「候選人設立競選辦事處登記書」，提請審

查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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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條規定：「候選人於競選活

動期間，得在其選舉區內設立競選辦事處；其設立競選辦

事處二所以上者，除主辦事處以候選人為負責人外，其餘

各辦事處，應由候選人指定專人負責，並應將各辦事處地

址、負責人姓名，向受理登記之選舉委員會登記。候選人

競選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之人民團

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但

政黨之各級黨部辦公處，不在此限。」 

二、本次補選計有 4人完成登記，候選人申請設立之競選辦事

處，業由南港區公所實地查明其設立處所是否符合規定，

經回報查證結果均符合規定。 

三、另依中央選舉委員會96年11月14日中選法字第0960009115

號函：「候選人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15條

第 1項第 6款規定，設競選辦事處者，登記後申請增減或

變更其住址，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其細則並無明文規

定，基於服務候選人原則，其申請增減或變更其地址之時

間，不受限制。」因此，於本次會議後，若有候選人依前

開函釋規定申請增減或變更競選辦事處地址部分，擬請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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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授權業務單位依法審查，不另行提會討論。 

辦法：提請審查決議後，提送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經審查候選人設立競選辦事處均符合規定，提送委員會議

審定。 

第四案 

案由：彙整本會辦理臺北市南港區中研里第 12屆里長補選各投票

所、開票所監察員（含主任監察員、監察員）名冊，提請審

查決議案。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投票所、

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一人，監察員若干人，監察投票、開

票工作」。同條第 2項規定：「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公教人

員，由選舉委員會洽請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推薦後遴

派之；……」。 

二、同條第 3項第 2款規定：「其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則由候選

人就所需人數平均推薦，但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由其所

屬政黨推薦。如指定之監察員超過該投票所、開票所規定

名額時，以抽籤定之」。 

三、同條第 5項規定：「除候選人僅一人外，各投票所推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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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之監察員時，由選舉委員會就下列人員遴派之：一、

地方公正人士。二、各機關（構）、團體、學校人員。三、

大專校院成年學生。」 

四、依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 3條規定：「有選

舉權而無公職選罷法第 26條各款或第 27條第 1項各款情

事之一者，得擔任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但候選人、候

選人之配偶、直系親屬、年滿 72歲或健康情形顯不足以執

行監察職務者，不得擔任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 

五、本次補選共設置 2個投開票所，置監察員 4人，候選人及

推薦候選人政黨共計推薦監察員 1人。 

辦法：提請審查決議後，提送委員會議審定。 

決議： 

一、監察員陳ΟΟ為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推薦，應由候選人所

屬政黨推薦，並請查明是否為候選人之配偶或直系親屬後

更正名冊。 

二、餘經審查均符合規定，提送委員會議審定。 

第五案 

案由：民眾檢舉臺北市第 6 屆市長、第 12 屆議員及第 12 屆里長

選舉投票日當天，松山區精忠里里長候選人湯ΟΟ君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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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

提請討論決議案。 

說明： 

一、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4年 1月 27日中選法字第 1040000217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本案檢舉人闕ΟΟ指稱臺北市松山區精忠里里長候選人湯

ΟΟ君於 103年 11月 29日在民族國小投票所疑似有拉票

行為（錄影光碟片）。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於投票日從

事競選或助選活動。」同法第 110條第 5項規定：「違反第

53條或第 56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違反第 56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

罰。」 

四、本案是否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規定，提請  公

決。 

辦法：如認已構成裁罰條件，請決定建議裁罰金額，提本會委員

會議通過後，據以裁處罰鍰。 

決議：裁罰不成立，不構成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關於投票日

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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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案由：民眾檢舉臺北市第 6 屆市長、第 12 屆議員及第 12 屆里長

選舉投票日當天，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小投票所外懸掛及

豎立候選人標語旗幟及投票所內或附近有競選或助選行為，

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提請討論決議

案。 

說明： 

一、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4年 2月 6日中選法字第 10435500334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檢舉人新ΟΟ君指稱 103年 11月 29日臺北市第 6屆市長、

第 12屆議員及第 12屆里長選舉投票日當天，臺北市萬華區

華江國小投票所外懸掛及豎立候選人標語旗幟(附件 2)。 

三、因中央選舉委員函轉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函所附檢舉函及照

片影本，無法辨識旗幟插設地點，經以電子郵件請其於 104

年 2月 9日下午 4時前提供相關明確資料(附件 3)，新君逾

期未回復。 

四、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 2項規定：「政黨及任何

人不得於道路、橋樑、公園、機關（構）、學校或其他公共

設施及其用地，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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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廣告物。但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供候選人或推

薦候選人之政黨使用之地點，不在此限。」同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同法第 110

條第 1項規定：「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同條第 5項規

定：「違反第 53條或第 56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56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

按次連續處罰。」 

五、本案是否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及第 56條規定，

提請  公決。 

辦法：如認已構成裁罰條件，請決定建議裁罰金額，提本會委員

會議通過後，據以裁處罰鍰。 

決議：請檢舉人於 2周內提供下列資料： 

(一)檢舉函所述投票日當天候選人從事競選或助選行為之相

關事證。 

(二)旗幟插設地點及架設旗幟布條之人員等相關資料。 

第七案 

案由：民眾檢舉臺北市第 6 屆市長、第 12 屆議員及第 12 屆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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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日當天，黃ΟΟ君臉書上留言疑似從事助選活動，

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提請討論決議案。 

說明： 

一、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4年 2月 6日中選法字第 10435500334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本案檢舉人劉ΟΟ君指稱黃ΟΟ君 103年 11月 29日在臉

書上留言（附件 2）從事助選行為，認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規定。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於投票日從

事競選或助選活動。」同法第 110條第 5項規定：「違反第

53條或第 56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違反第 56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

罰。」 

四、本案是否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規定，提請  公

決。 

辦法：如認已構成裁罰條件，請決定建議裁罰金額，提本會委員

會議通過後，據以裁處罰鍰。 

決議：裁罰不成立，不構成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關於投票日

從事助選活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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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案由：民眾檢舉臺北市第 6 屆市長、第 12 屆議員及第 12 屆里長

選舉投票日當天，夏ΟΟ君臉書上留言疑似從事助選活動，

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提請討論決議案。 

說明： 

一、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4年 2月 6日中選法字第 10435500334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本案檢舉人莊ΟΟ君指稱夏ΟΟ君 103年 11月 29日在臉

書上留言（附件 2）從事助選行為，認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規定。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於投票日從

事競選或助選活動。」同法第 110條第 5項規定：「違反第

53條或第 56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違反第 56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

罰。」 

四、本案是否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規定，提請  公

決。 

辦法：如認已構成裁罰條件，請決定建議裁罰金額，提本會委員

會議通過後，據以裁處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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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請檢舉人莊ΟΟ提供被檢舉人夏ΟΟ於 103 年 11 月 29 日

在臉書上留言從事助選行為有明確日期之資料。 

二、俟檢舉人回復後，本會函請「臺灣臉書有限公司」提供被

檢舉人夏ΟΟ於 103 年 11 月 29 日在臉書上留言從事助選

行為之資料。 

第九案 

案由：民眾檢舉臺北市第 6 屆市長、第 12 屆議員及第 12 屆里長

選舉投票日當天，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 1 段 258 巷口與

仁愛路 3段 34巷口圍籬牆上懸掛候選人宣傳布條，涉嫌違

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提請討論決議案。 

說明： 

一、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104年 1月 29日北市警安分

刑字第 10335406500 號函辦理（如附件）。 

二、本會監察小組鄭委員ΟΟ於 103年 11月 29日 9時 40分許

通知大安分局轄區建國南路 1段 258巷口，有民眾於選舉

當日(29日)凌晨懸掛第 13號臺北市議員候選人之宣傳布

條。 

三、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員實地前往建國南路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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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巷口，惟未發現該第ΟΟ號臺北市議員候選人之宣傳布

條；另於建國南路 1段 258巷與仁愛路 3段 34巷口圍籬牆

上處，懸掛有第ΟΟ號臺北市議員候選人徐ΟΟ之宣傳布

條，惟初步調查尚不知為何人於何時懸掛。 

四、另經該分局調閱鄰近「福容飯店」監視錄影器影像擷取畫

面，始發現不詳人駕駛不詳車號（影像模糊無法辨識牌號）

於 103年 11月 29日凌晨 1時 5分迄至 1時 11分止間（詳

如影像暨畫面擷取光碟 1片。），疑有懸掛該第ΟΟ號臺北

市議員候選人徐ΟΟ之宣傳布條；復經訪查鄰近民眾尚查

無目睹民眾即涉案人身分等相關資料憑辦。 

五、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 2項規定：「政黨及任何

人不得於道路、橋樑、公園、機關（構）、學校或其他公共

設施及其用地，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競

選廣告物。但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供候選人或推

薦候選人之政黨使用之地點，不在此限。」同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同法第 110

條第 1項規定：「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

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同條第 5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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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違反第 53條或第 56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56條之規定，經制止不聽者，

按次連續處罰。」 

六、本案是否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及第 56條規定，

提請  公決。 

辦法：如認已構成裁罰條件，請決定建議裁罰金額，提本會委員

會議通過後，據以裁處罰鍰。 

決議：裁罰不成立，不構成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關於違法懸

掛布條競選廣告物及投票日從事助選活動等規定。 

丙、臨時動議：無 

丁、召集人重要工作提示 

一、104年 2月 14日罷免案投票日，請各位委員依監察小組第 197

次委員會議決議分配工作執行監察職務。 

二、有關罷免案之監察事項彙整如下： 

 (一)罷免案之進行： 

    不得有罷免或阻止罷免之宣傳活動(§86Ⅲ)違者處 10萬以上

100萬以下罰鍰(§110Ⅰ) 

(二)罷免案之投開票 

    1、處罰鍰部分 

       (1)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65Ⅲ)處 3萬以

上 30萬以下(§106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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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將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撕毀罷免票等處 5千以

上 3萬以下罰鍰(§110Ⅷ)  

   2、處刑罰部分 

       (1)刺探罷免票內容(§65Ⅳ) 處 5年以下有期徒 刑，…(§

106Ⅱ) 

       (2)將罷免票攜出場外(§108ⅡⅠ) 處 1年以下有期徒

刑，…(§108Ⅰ) 

       (3)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內喧嚷……(§108Ⅱ) 處 1年以下

有期徒刑，…(§108Ⅱ) 

       (4)妨礙罷免案之進行…(§107)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

107) 

       (5)抑留、毀壞、隱匿或奪取投票匭等(§109) 處 5年以下

有期徒刑，…(§109) 

        (6)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88Ⅱ) 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

105) 

        (7)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65Ⅰ) 

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105) 

散會：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11日下午 12時 50分。 


